分类：B类
 签发：胡更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浮林字〔2022〕4号
关于县政协八届一次会议第1号建议的
答        复
张春晖等委员：

你提出《关于防止野猪残害，保护农民利益的建议》的议案已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，我县区域内的野生动物种群特别是野猪的种群数量急剧增加，野猪泛滥成灾残害农作物，给农民及种粮大户带来重大损失，个别地方还出现了野猪攻击村民的事件，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。

为进一步加强野生动物保护，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良好局面，我局牵头与县农业农村局、县公安局等有关部门进行了协商研究，就有关的政策法规和建议进行调查了解，同时向市林业局反映了这个情况。

目前市林业局正组建护农狩猎队，采用人工调控手段减少野猪种群数量，从而减少野猪对农作物的残害。我局也向市林业局推送了护农狩猎队人员名单，并已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，建立了年度限额制度，并向省市林业局申报了2022年度的猎捕限额，将按照猎捕限额批复办理狩猎证，狩猎活动由市林业局统一组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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